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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医疗保障部门、医药集中采购机构努力下，在广大中选企业、配送企业、公立医疗机构的支持配合下，第十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已在各省陆续落地实施。为进一步保障广大患者充分、及时享受集采成果，现就有关事项提示如下：
一、请各联采办成员单位做好中选产品挂网价格信息的复核工作，杜绝集采前的历史高价信息“应调未调”“应撤未撤”，避免产生误导。特别关注中选企业在第十一批全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品种供应清单（GY-YD2025-1）”所列规格之外新增包装的情况。要加强采购和结算的中选信息互通、价格风险提示等工作。特别关注未参加集采的定点民营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应以适当方式及时告知中选药品的最新价格变化。
二、请各医保定点医药机构，特别是未参加集采的定点民营医疗机构和定点零售药店，自觉履行公平合理、诚信定价的责任，自觉遵守医保定点协议的相关条款，主动避免同药不同价、价差相差悬殊导致的患者和医保基金损失。
三、请各中选企业响应定点医药机构合理的退换货要求，对于中选企业针对不同销售渠道、购买群体实行差异化定价，且价差明显不合理的，将按照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制度的有关规定处置（详见《医药价格和招采信用评价的裁量基准（2025版）》“1.5.1.6”等有关条款）。
四、第十一批全国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结果落地以后，一些原价高昂的药品降价明显，建议广大群众购买集采中选药品，特别是在零售药店等单位购买时，用好医保APP和“比价小程序”，避免花冤枉钱。例如，尼达尼布软胶囊小包装每盒价格最低已降至85元以下、阿伐曲泊帕片小包装每盒价格最低已降至90元以下、艾曲泊帕片小包装每盒价格最低已降至70元以下。各联采办成员单位也要做好“比价小程序”的信息同步工作，方便广大参保群众了解相关药品价格的最新动态。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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